附件二：

第三届“经院好学生”年度人物评选细则

为了体现本届“经院好学生”年度人物评选过程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经征求各方意见，“经院好学生”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研究决定，制定如下细则：
线上投票环节
微博投票
在官方微博（@福师大经济学院团委学生会）上发起，由学生自主投票。该投票环节时间为4月19日至4月26日22点整。如发现恶意刷票等行为，组委会有权取消其评选资格并进行全院通报批评。
微信投票
在官方微信（福师大经济学院团委学生会）上发起，由学生关注我院官方微信并且回复“经院好学生”参与投票。该投票环节时间为4月19日至4月26日22点整。如发现恶意刷票等行为，组委会有权取消其评选资格并进行全院通报批评。
线下投票环节
    线下投票人员由各团总支分别推荐3名学生，在广泛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后进行投票。年级推荐投票人选不得是年度人物候选人。如发现恶劣拉票等行为，组委会有权取消其评选资格并进行全院通报批评。
组委会投票环节
组委会委员在征求广大学生的意见后，根据候选人平时表现、学生对候选人的评价、辅导员对候选人的评价等综合考虑，并投票。
组委会名单
主 任 委员：俞建群
副主任委员：许琛
委      员：郑元凯 陈忠生 董慧徽 卓宽裕 李绍锋 林雪儿  何苍烨 
评分计算方法
本次评选总分为100分，其中线上投票占25%，线下投票占30%，组委会投票占45%，最终得分最高者评为第二届“经院好学生”年度人物（**之星），最终得分第二名者评为第二届“经院好学生”年度人物（**之星提名奖）。如遇得分相同，优先考虑组委会投票分数高者。具体计算方法如下：
   （1）微博投票（总分20分）：按照投票票数由高到低排列，候选人得分由20、16、12、8、4递减。
   （2）微信投票（总分5分）：按照投票票数由高到低排列，候选人得分由5、4、3、2、1递减。
   （3）线下投票（总分30分）：按照投票票数由高到低排列，候选人得分由30、24、18、12、6递减。
   （4）组委会投票（总分45分）：按照投票票数由高到低排列，候选人得分由45、36、27、18、9递减。
